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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達仁鄉公所 115 年度公開徵求委託公庫代理銀行遴選須知 

 

壹、 依據：臺東縣達仁鄉公所(以下簡稱本所)為遴選「達仁鄉鄉庫代理銀

行」，特依據公庫法、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四條、財政部訂定之「地方

政府公庫代理銀行遴選辦法」及臺東縣縣庫規則，訂定本須知。 

貳、 公庫代理業務：詳如契約。 

參、 代理契約期間：自民國 1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0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 

肆、 遴選代理銀行基本條件(應附證明資格文件)： 

凡在國內合法登記且領有有效證件之銀行，並在代理期間於本縣設有一

處或一處以上之營業處所，並符合以下條件： 

一、淨值在新台幣 100 億元以上。 

二、經會計師簽證之最近五年稅前淨值報酬率平均為正數。 

三、為公營銀行或最近半年經會計師複核之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的比

率高於 8%或經國內外知名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長期債務信用等級為

A-級或相當等級以上者。 

     四、最近四季逾期放款比率平均數未超過 1.5%。 

 

伍、 遴選申請資料： 

一、「代理達仁鄉鄉庫申請書」1份（如附件 1）及「達仁鄉鄉庫代理銀

行計畫書」（以下簡稱代庫計畫書）一式 6 份，以「遴選資料外封」

（如附件 2）密封。 

二、代庫計畫書資料內容一律以中文書寫，格式以直式橫書為原則，紙

張採用 A4 紙張製作，雙面列印；加封面、目錄、頁碼及封底，封

面應註明本案名稱、申請人全銜、地址、負責人、代理人及聯絡人

姓名、電話，並於封底加蓋銀行及代表人印章，左側裝訂成冊；如

有任何修正需清楚訂正並由代理人蓋章。內容資料應包含項目及排

列裝訂順序如下：  

(1) 臺東縣達仁鄉遴選代理公庫銀行評分標準表（如附件 3）。 

(2) 銀行營業執照影印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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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最近一年資產總額之證明文件。 

(4) 最近一年財務報表淨值金額之證明文件。 

(5) 經會計師簽證最近 5 年稅前淨值報酬率之證明文件。 

(6) 最近一年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率之證明文件。 

(7)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之證明文件。 

(8) 最近四季逾期放款比率平均數之證明文件。  

(9)計息方式及匯費之報價單（如附件 4），及代理公庫優惠方案，如

手續費減免、匯費減免、提供特別服務項目或其他優惠方案。 

(10)申請人可提供之資源、服務內容及配合本所政策辦理業務之計畫

文件，或其他佐證資料。 

三、繳交與原件相符之資格相關證件影本，請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之印

鑑。 

 

陸、 資料送達方式及期間： 

遴選申請資料遞件請於民國 115 年 4 月 20 日起至 115 年 5 月 19

日下午五點前，親自送件或郵寄方式(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概不受理)：

機關名稱：臺東縣達仁鄉公所 、地址：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 9 鄰復

興路 14 號、電話：089-702249 。 

 

柒、 遴選作業： 

本案遴選方式分為資格審查及評選委員會審查 2 階段進行。 

一、初審遴選申請資料： 

（一） 資格審查：由本所財經課初審申請人所遞件之遴選申請資料，

符合相關法規及本須知規定之銀行參加評選。資格文件不符

者，得通知其一週內補正，逾期補正不全者，視同資格不符，

不得參加評選。 

（二） 資格不符通知：申請人基本條件不符者，由本所發函通知不符

原因，其遴選文件不予退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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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評選審查： 

（一） 成立代理公庫業務評選委員會，由本所主管 5 人擔任評選委

員，以公開客觀評選方式辦理遴選作業。 

（二） 召開遴選會議：本所於遞件期間結束後 45 日內召開遴選會

議，由評選委員會依經初審合格之參選銀行所提代庫計畫書

及評分標準表及服務項目等所提資料評選。 

（三） 如評選時，評選委員對參選銀行所提計畫書有疑慮，本所得

以函詢方式，並將參選銀行之覆函內容列入其計畫書之補充

說明。必要時本所得邀集參選銀行出席遴選會議派員答詢，

答詢順序依服務建議書送逹之先後順序為準，未出席者視同

放棄，其說明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。答詢時所有承諾事項，

視同契約效力。 

三、審查項目：詳如臺東縣達仁鄉公所遴選公庫代理銀行評分標準表。 

（一） 最近四季逾期放款比率平均數。(10%) 

（二） 最近一年底資產總額。(10%) 

（三） 最近一年底淨值。(10%) 

（四） 最近一年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比率。(15%) 

（五） 長期債務信用等級。(15%)  

（六） 計息方式。(10%) 

（七） 公庫轉委託機構即時兌付鄉庫支票。(10%) 

（八） 提供支票兌付、帳戶入帳清單及專戶對帳單。(10%) 

（九） 手續費及匯費減免等優惠方案。(5%) 

（十） 服務功能與配合性。(5%) 

 

捌、 遴選原則及評定之獲選銀行： 

一、本遴選案不允許多家銀行共同參選，亦不允許一家銀行投兩個案。 

二、依下列方式評定獲選銀行： 

(一)由各評選委員依評分標準表評定各參選銀行分數。 

      (二)本次評選參選銀行經各遴選委員評分加總後，加總分數最高者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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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序位，加總分數次高者為第二序位，依序類推。 

      (三)二家以上之參選銀行如加總分數相同時，以評分標準表中「安全

性項目」分數較高者為優先；若分數再相同時，由各評選委員投

票表決之。 

   三、本所於評定獲選銀行後，將獲選之代理公庫銀行送臺東縣達仁鄉民

代表會同意，發函通知獲選銀行於指定期間內簽訂代理臺東縣達仁

鄉鄉庫契約（草約如附件 5）；如未於指定期間內與本府簽訂契約者，

視同放棄代庫權利。本所得依序將次一名者遞補為獲選銀行，報請

臺東縣達仁鄉民代表會同意後簽約。 

        

玖、契約簽訂及執行： 

一、未經本委員會同意而不辦理簽約時，視為拋棄，並依政府有關規定

辦理。商議完成後，進行合約之簽訂。 

二、本次簽訂契約期滿後，至下次遴選代庫之新獲選銀行尚未開始執行

代庫業務，本所得發函延長代庫契約至新獲選銀行開始執行代庫業

務為止。 

   

拾、其他： 

一、 各申請人若對本須知有疑義之處，請於 115 年 4 月 30 日前以書面

方式逕洽本所受理單位財經課申請釋疑，本所於書面申請送達後 5

天內回覆；對本須知無疑義者或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者，視為同意

遵守本須知全部內容。 

二、 若因實際狀況需要，變更或補充本須知內容時，本所得視需要延長

各項作業期限，且公告之變更或補充文件視為本須知之一部分。 

三、 繳交遴選文件資料含代庫計畫書等，經遴選會議評定及本府修正認

可後，併同本須知，皆為契約附件之一，其效力視同契約。申請人

不得逾越而提出任何附帶條件或但書，如有提出視同未提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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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繳交之代庫計畫書及其相關文件影本均不予退還，其支出之各項成

本與費用亦由申請人自行負擔。若提供之佐證資料如有偽造、變造

不實者，或於遴選期間進行有違公開遴選之請託活動，本所得取消

其資格或終止委託，如因此造成之所有損害，申請人應負賠償之責。

文件送達後，申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還、補正文件，亦不得

以任何理由要求本所賠（補）償。 

五、 若因臨時或重大事故，本所得更改遴選日期。 

六、 其他未盡事宜，由本所參照相關法令解釋為準。 

 

 


